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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強安全宣導廣播及 LED 資訊顯示，提醒旅客發現無人照料行李，應聯繫車站或列

車人員處理。高鐵、臺鐵均於 1 個月內，委請警察專業單位協助辦理從業人員就危

險物品基本辨識及應變能力之教育訓練。 

(3)整合台灣高鐵公司、臺鐵局、鐵路警察局及其他警、消、醫療等外援單位，共同舉

辦危險物品應變處置綜合演練，並針對兩鐵、三鐵共站之車站、各縣市主要車站優

先辦理。 

2.安全設備部分：台灣高鐵公司、臺鐵局會同鐵路警察局全面檢視車站 CCTV 監視設備

數量，適當調整裝設位置與拍攝角度，並分別於 1 週及 2 週內完成現勘，1 個月內完成

重要位置之加裝。高鐵全數 8 處車站、臺鐵 14 處重要車站將優先配置防爆毯，經費由

台灣高鐵公司、臺鐵局補助。 

3.法令及規章部分：修正鐵路運送規則，規範鐵路機構得針對可疑危險物品經旅客同意

後檢查之，不同意者鐵路機構得拒絕運送。本部將儘速完成危險品分類及名稱之研訂

，除要求台灣高鐵公司及臺鐵局揭示於車站明顯處所之外，對危險物品緊急應變標準

作業程序亦併同檢討。 

(二)持續檢討事項 

1.安全人力部分：針對鐵路警察現有警力缺額部分，本部已協請內政部警政署協助檢討

優先增補，以期本（102）年底前臺鐵護車班次數增加 1 倍、高鐵護車班次比例達 85%

。在鐵路警察警力增補前，請台灣高鐵公司、臺鐵局持續加強車站及列車保安，並評

估檢討增派保全人員。 

2.安全設備部分： 

(1)未來新購之高鐵、臺鐵列車應設置 CCTV 監視設備。 

(2)鐵路車站比照航空運輸實施 X 光機安全檢查，經初步檢討結果認為現有高鐵、臺鐵

之車站設計，均未考量設置 X 光機設備，其所需硬體設備（長 2-3 公尺、寬至少

1.1 公尺）、行李複檢、旅客排隊等空間需求較大，若實施 X 光機安檢將嚴重影響

旅客進出站動線及緊急疏散安全。另現有執行警力不足，欠缺執法依據，特別是實

施 X 光機安檢將大幅增加旅客乘車前置準備時間，恐影響乘車便捷性，估計民眾接

受程度不高，爰短期內尚無法實施。本部將續就旅客乘車安全、高鐵／臺鐵系統內

危險品危害情況、民眾接受程度等面向，持續評估其必要性。 

3.法令及規章部分：修正鐵路法有關違法攜帶危險物品乘車之罰鍰，由新台幣 3 百元以

上、3 千元以下，提高為新台幣 1 萬元以上、5 萬元以下，並協調立法院儘速完成鐵路

法修正草案審議作業。 

二、本部將持續監督台灣高鐵公司、臺灣鐵路管理局落實執行以上各項安全強化措施，期給民眾一

個安心的乘車環境。 

（二十二）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各車站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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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及空地出借管理費價目表」，其中管理費收取有其不合理

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769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0-260） 

江委員針對「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各車站站外廣場及空地出借管理費價目表」，其中管理

費收取有其不合理處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臺鐵局為有效利用鐵路車站大廳、候車室、外廊、站外廣場及空地等閒置場地，供政府機關、

公營事業機構、學校、依法登記之法人團體及公司行號等，申請借用舉辦短期展示（售）活

動，特訂定「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場地短期出借作業須知」，其中「各車站站外廣場及空

地出借管理費價目表」係參考車站站內及外廊場地出借管理費、出借面積及商業利用價值訂

定。 

二、「非常熱區」因鄰近府中商圈，商業利用價值高於板橋車站，管理費係依據臺北車站站內管理

費計算，另前揭作業須知臺鐵局於 101 年 10 月 15 日修正，各車站站外廣場及空地出借管理

費多所調整，其中臺北車站每 9 平方公尺每日管理費調高至新臺幣 3,000 元，惟非常熱區每日

管理費仍參考臺北車站調整前 2,500 元費用計算〔（2,500÷9）×226＝62,778 元〕。為期臺鐵

局各車站站外廣場及空地出借管理費能有一致之依據，臺鐵局將重新檢討管理費計算方式，

並參考松山火車站旁臺北市政府經管交四廣場收費方式，研議區分時段收費之可行性。 

（二十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應研擬我國研發成果與產業密切結合

之相關機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456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8-189） 

陳委員就應研擬我國研發成果與產業密切結合之相關機制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

復如下： 

一、為整合國家智財能量並提升產業競爭力，行政院已於民國 101 年 11 月核定「智財戰略綱領」

，由行政院主管科技政務委員不定期召開「智財戰略綱領督導會議」，管考各戰略重點之辦

理進展，並將推動成果適時提報行政院科技會報，推動之六大戰略重點如下：(一)創造運用

高值專利；(二)強化文化內容利用；(三)創造卓越農業價值；(四)活化流通學界智財；(五)

落實智財流通及保護體制；(六)培育量足質精的智財實務人才。各戰略重點中各有若干實施

要項，合計共 27 項。各相關部會依「智財戰略綱領」所擬之「行動計畫」，由行政院科技政

務委員督導，目前已於本（102）年 3 月 22 日召開第 1 次督導會議，聽取各部會行動計畫之

內容，後續將於 4 月 29 日召開第 2 次督導會議。 

二、經濟部科專計畫透過智財權應用、技術移轉、產業化推動等多元方式，將優質研發成果落實於

產業應用。自 97 年至 101 年止，平均每年進行 850 件專利應用及 950 件技術移轉。 

經濟部亦積極輔導傳統產業及中小企業、整合產業資源形成產業群聚、帶動企業加入研發行


